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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限制性股

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年、2018年及 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
下：

一、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2、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8 日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3、公司于 2017年 6月 8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授予权益数量的
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
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17年 6月 8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533名激励对象授予 4,813 万股限
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公司于 2017年 7月 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授予权
益数量的议案》，将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由 4,813 万股调整为 4,381 万股，预留部分均不作变更。 公
司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5、2017年 9月 5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2017 年限
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6、2018年 1月 1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2018年 2月 5日公司召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4名离职或考核不达标人员共计 1,130,00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已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
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
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18年 4月 16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2018年 5月 8日召开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名离职人员共计 200,00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公司已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
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
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8年 5月 2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9 名离职或考核
不达标人员共计 550,00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已按照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7 年预
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
就，同意以 2018 年 5 月 28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155 名激励对象授予 800 万份股票期权及 171
名激励对象授予 95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9、 公司已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上述
188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及注销事宜。

10、2018年 7月 12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18 年
7月实施了 2017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 2017 年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
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2017年尚未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2.34 元/股调整为 2.29
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相关事项的议案》，
因公司 2018 年 7 月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 2017 年预留部分的限制性
股票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2017 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 2.51 元/股调整为
2.46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9 名离职人员共
计 530,00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已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该议案已经 2018 年 7 月 30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回购注
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1、2018年 8月 15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2017 年
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工作，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 2018年 8月 20日。

12、2018年 8月 23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5 名离职或
考核不达标人员共计 210,000 股（其中首次授予 2 人共计 100,000 股，预留授予 3 人共计 110,000 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
解除限售条件的 150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1,239 万股，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 0.53%，该议案已经 2019年 2月 1日召开的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13、2018年 12月 2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31 名离职人员
共计 1,840,000 股（其中首次授予 27 人共计 1,540,000 股，预留授予 4 人共计 300,000 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已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
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4、公司已于 2019年 3月 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上述 74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及注销事宜。 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15、2019年 4月 18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年及 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25
名离职人员共计 220.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20 人共计 199.5 万股，预留授予 5 人共计 21 万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
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19年 5月 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年及 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更正公告》对
上述注销人数和股数进行了更正。 更正后：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24名离职人员共计 213.5 万股（其中首
次授予 19人共计 192.5 万股，预留授予 5 人共计 21 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进行回购注销。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更正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6、2019年 5月 30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19 年
5月实施了 2018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 2017 年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
整。 经本次调整，2017 年尚未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2.29 元/股调整为 2.25 元/
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2.46元/股调整为 2.42元/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调整的
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7、2019年 7月 11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年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2 名
离职人员共计 10万股（均为预留授予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18、2019年 8月 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129 名激
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375.85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5%。

19、2019年 8月 21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404
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1,090.50 万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45%。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20、2019年 10月 3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6
名离职人员共计 27.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3 人共计 18 万股，预留授予 3 人共计 9.5 万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
注销的相关事宜。（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尚未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办理股份注销手续。 ）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21、2019年 12月 25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5 名离职
人员共计 36.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4人共计 34 万股，预留授予 1 人共计 2.5 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
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22、2020年 4月 16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184 万股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及注销事宜。 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变更注册资本、修改章程及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23、 2020年 5月 1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223.5 万
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 192.5万股，预留部分 31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及注销事宜。公司将
依法办理相关的变更注册资本、修改章程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4、2020年 5月 2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0 年 5 月实施
了 2019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2017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应由 2.25 元/股调整为 2.18 元/股，
预留授予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应由 2.42元/股调整为 2.35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2 名离职人员共计
39.4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7人共计 24.4万股，预留授予 5人共计 15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
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25、2020年 8月 1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年、2018年及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
名预留授予的离职人员共计 2.5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对 24
名业绩考核不达标的首次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22.2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二）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8年 8月 3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2、2018年 9月 17日，公司召开 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3、2018年 9月 1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
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以 2018 年 9 月 17 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291 名激励对象授予
3,181.00万份股票期权及 669名激励对象授予 3,539.00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2018年 11月 7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2018 年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过程中，19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其
中：182人全部放弃，10人部分放弃）拟授予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 980.50万股。 因此，公司本
次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人数由 669 人调整为 487 人，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3,539.0 万股调整为
2,558.5万股。

5、2019年 4月 1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名 5
离职人员共计 60万股首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6、2019年 5月 13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19 年
5月 13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74 名激励对象授予 355 万份股票期权及 94 名激励对象授予 395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7、2019年 5月 3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相关事项的议案》，
因公司 2019 年 5 月实施了 2018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行权/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经本次调整，2018年尚未解锁首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2.05元/股调整为 2.01 元/股。 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
格由 9.39元/股调整为 9.35元/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调整的
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9年 7月 1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年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 名离
职人员共计 10万股首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9、2019年 7月 16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2018 年
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工作。 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过程中，2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其
中：16人全部放弃，6人部分放弃）拟授予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 74万股。 因此，公司本次限制
性股票实际授予人数由 94人调整为 78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395万股调整为 321万股。

10、2019年 10月 3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
名离职人员预留授予共计 3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对 74 名业
绩考核不达标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 55.10 万股进行
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本次回购注销事
项尚未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股份注销手续。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480 名激
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1,189.15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49%。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11、2019年 12月 25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3 名离职
人员共计 19 万股（其中 3 人均为首次授予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
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尚
未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股份注销手续。 ）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12、2020年 5月 1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70 万股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及注销事宜。 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变更注册资本、修改章程及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13、2020年 5月 2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0 年 5 月实施
了 2019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2018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应由 2.01 元/股调整为 1.94 元/股，
预留授予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应由 9.35元/股调整为 9.28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1 名离职人员共计
27.2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10人共计 25.25万股，预留授予 1人共计 2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
宜。

14、2020年 6月 2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74 名激励对象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153.7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6%。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15、2020年 8月 1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年、2018年及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4
名离职人员授予共计 12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对 5 名业绩考
核不达标的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1.80 万股进行回
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三）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9年 12月 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
监事会就《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出具了审核意见。

2、2019年 12月 26日至 2020年 1月 4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
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公司监事会结
合公示情况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 2020 年 1 月 7 日披露了对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0年 1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并披露了《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
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告前 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 未发现相关内
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4、2020年 1月 20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以 2020 年 1 月 20 日为授予日，向
1,391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5,248.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7.56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5、2020年 3月 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确定以 2020 年 3 月 2 日为授予
日，向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王永红先生授予 15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7.56 元/股。 公司独立董
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
同意的意见。

6、2020年 5月 21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0 年 5 月实施
了 2019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应由 7.56 元/股调整为 7.49 元/
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年、2018年及 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
对 7 名离职人员共计 20 万股（均为首次授予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
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7、2020年 8月 10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年、2018年及 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4名离职人员授予共计 35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二、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
（一）2017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1、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
(1) 由于公司 1名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严林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

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25,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2) 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有 16名激励对象业绩考核不达标，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186,400股进行回购注销。

(3) 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部分有 8名激励对象业绩考核不达标，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35,600股进行回购注销。

2、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及价格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经调整后，2017年尚未解
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2.25 元/股调整为 2.18 元/股，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价格应由 2.42元/股调整为 2.35元/股。

公司本次回购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股数为 186,400 股， 占首次部分授予数量的 0.43%，占
公司总股本的 0.0074%，回购价格为 2.18元/股。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股数为 60,600股，占预留部分
授予数量的 0.74%，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24%，回购价格为 2.35元/股。

3、限制性股票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价款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注销完成后，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20人调整为 119人。
上述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8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1、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
(1) 由于公司 4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严林、彭梦 2 人；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严

林、马现伟、吴飞 3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 12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2) 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部分有 5名激励对象业绩考核不达标，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18,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2、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及价格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经调整后，2018年尚未解
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2.01 元/股调整为 1.94 元/股，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价格应由 9.35元/股调整为 9.28元/股。

公司本次回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数为 30,000股，占首次授予数量的 0.12%，占公司总股本
的 0.0012%，回购价格为 1.94元/股。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股数为 108,000 股，占预留部分授予数量
的 3.36%，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43%，回购价格为 9.28元/股。

3、限制性股票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价款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注销完成后，2018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468人调整为 466 人，预留部分授

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76人调整为 73人。
上述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2019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1、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
由于公司 14 名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罗生旭、袁志坚、姚杰、唐金龙、李科福、熊维超、李

峰、吴飞、杜进鑫、汪冬昌、郑曦、李新庆、王国军、李成洲等 14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35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2、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及价格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经调整后，2019年尚未解
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7.56元/股调整为 7.49元/股。

公司本次回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数为 350,000 股，占首次部分授予数量的 0.71%，占公司
总股本的 0.0140%，回购价格为 7.49元/股。

3、限制性股票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价款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注销完成后，2019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264人调整为 1250人。
上述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回购注销股票数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

股 275,206,659 10.99% 735,000 274,471,659 10.96%

高管锁定股 132,995,610 5.31% 132,995,610 5.31%
首发后限售股 59,876,049 2.39% 59,876,049 2.39%

股权激励限售股 82,335,000 3.29% 735,000 81,600,000 3.2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29,165,656 89.01% 2,229,165,656 89.04%

三、总股本 2,504,372,315 100.00% 735,000 2,503,637,315 100.00%
备注： 上表中的总股本以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的为准。
四、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

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由于公司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符合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法、有效。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17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9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文件的规定，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合法、有效，且流程合
规。 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已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尚需就
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减
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续。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5、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6、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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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年及 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一）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7年 5月 22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2、2017年 6月 8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3、2017年 6月 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
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
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17年 6月 8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623名激励对象授予 4,425 万份股票
期权及 533名激励对象授予 4,813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
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2017年 7月 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授予权益数量的
议案》，将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156 人调整为 1,065 人，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由
4,425 万份调整为 4,152 万份，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由 4,813 万股调整为 4,381 万股，预留部分均不
作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5、2017年 7月 27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2017 年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2017 年 9 月 5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成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6、2018年 1月 1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5 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 2016 年及 2017 年股票期权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75名离任或考核不达标的期权激励对象共计 5,23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
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
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18年 5月 2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5 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 2016 年及 2017 年股票期权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62名离任或考核不达标的期权激励对象共计 4,00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
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 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7年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
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18 年 5 月 28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155 名激励对象
授予 800万份股票期权及 171名激励对象授予 95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8、2018年 6月 2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上述 137 人
共计 9,230,000份股票期权的注销登记工作，本次注销完成后，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443人。

9、2018年 7月 1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18 年 7
月实施了 2017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4.68 元/股调整为 4.63
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相关事项的议案》，
因公司 2018 年 7 月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 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5.01元/股调整为 4.96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5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 2016 年及 2017 年股票期权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4名离任或考核不达标的期权激励对象共计 1,000,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
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
就的议案》，符合本次行权条件的 429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 938.7 万股，行权价
格为 4.63元/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10、2018年 7月 24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2017 年

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工作。
11、截止 2018 年 7 月 27 日，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条件已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且公司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自主行权相关登记申报工作。 本次可行权股票期
权的行权期限为 2018年 7月 30日起至 2019年 7月 26日止，行权价格：4.63元。

12、2018年 8月 23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6 年及 2017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5 名离任
或考核不达标人员共计 766,000 份（其中首次授予 12 人共计 616,000 份，预留 3 人共计 150,000）已获
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13、2018年 12月 2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6年、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37
名离职人员共计 2,375,000份（其中首次授予 25人共计 1,745,000份，预留 12 人共计 630,000 份）已获
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14、2019年 4月 18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32 名离
职人员共计 1,583,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黄新建
先生、李汉国先生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5、2019年 5月 30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19
年 5月实施了 2018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
整，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4.63元/股调整为 4.59 元/股，
预留授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4.96元/股调整为 4.92元/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调整的
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6、2019年 7月 11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年及 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5 名离职人
员共计 275,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和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
案》，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符合本次行权条件的 364 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 801.30
万股，行权价格为 4.59元/股。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符合本次行权条件的 120 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
股票期权数量共计 309.50万股，行权价格为 4.92元/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17、2019年 10月 3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年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由于公司 2017 年股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股票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间已结束，尚有 21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
519,000股股票期权未行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已到期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年及 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3 名离职人
员共计 42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18、2019年 12月 25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8 名离职人员共
计 275,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19、2020年 5月 2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0 年 5 月实施
了 2019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2018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未行权的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4.05 元/股调整为 3.98 元/股， 预留授予的
未行权的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18.73 元/股调整为 18.66 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7 名离职人员共计 462,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
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20、2020年 7月 2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成就的议案》，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符合本次行权条件的 334 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
计 950.88万股，行权价格为 4.52 元/股；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
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符合本次行权条件的 109
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 275.10万股，行权价格为 4.85元/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21、2020年 8月 1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2 名离职人员共
计 11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对 43名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共计
252,2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二）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8年 8月 3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2、2018年 9月 17日，公司召开 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3、2018年 9月 1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
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以 2018 年 9 月 17 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291 名激励对象授予
3,181.00万份股票期权及 669名激励对象授予 3,539.00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2018年 11月 1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2018 年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过程中，10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授
予的全部或部分期权共计 63万份。 因此，公司本次股票期权实际授予人数由 291人调整为 281人，授
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3,181万份调整为 3,118万份。

5、2018年 12月 28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5
名离职人员共计 40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黄新
建先生、李汉国先生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6、2019年 4月 1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7 名离职
人员共计 2,61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黄新建先
生、李汉国先生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19年 5月 13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19 年
5月 13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74 名激励对象授予 355 万份股票期权及 94 名激励对象授予 395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8、2019年 5月 3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19 年 5
月实施了 2018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 2018 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已授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4.09 元/股调整为 4.05 元/股；
尚未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2.05元/股调整为 2.01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相关事项的议案》，
因公司 2019 年 5 月实施了 2018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行权/授予价格进行调整。经本次调整，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由 18.77元/股调 整为 18.73元/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 9.39元/股调整为 9.35元/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调整的
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2019年 7月 2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2018 年
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工作。 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过程中，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授予
的全部期权共计 12万份。 因此，公司本次股票期权实际授予人数由 74人调整为 72人，授予的股票期
权数量由 355万份调整为 343万份。

10、2019年 7月 11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年及 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3 名离职人
员共计 60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11、2019年 10月 3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7 名离职
人员共计 46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对 14名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
象共计 33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成就的议案》，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符合本次行权条件的 251 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
数量共计 1,338.00万股，行权价格为 4.05元/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12、2019年 12月 25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5 名离职人员共
计 25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

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13、2020年 5月 2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0 年 5 月实施
了 2019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2018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未行权的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4.05 元/股调整为 3.98 元/股， 预留授予的
未行权的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18.73 元/股调整为 18.66 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2 名离职人员共计 565,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
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14、2020年 8月 1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4 名离职人员共
计 115,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的原因及数量
（一）2017年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1) 根据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由于公司 2名股票期权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程博文、预留授予激励对象马现伟）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共计 110,00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2) 由于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部分有 37名激励对象业绩考核不达标，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
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共计 223,200股进行注销。

(3) 由于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授予部分有 6名激励对象业绩考核不达标，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
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共计 29,000股进行注销。

公司本次注销 2017 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为 283,200 股，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数为 79,000
股。 本次注销完成后，2017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 336人调整为 335人；预留授予股票期
权激励对象人数由 110人调整为 109人。

（二）2018年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
由于公司 4 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程博文 25,000 股；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陈林、李科福、蒋先模 3人共计 90,000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
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本次注销 2018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为 25,000 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数为 90,000 股。
本次注销完成后，2018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 238人调整为 237人；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人数由 66人调整为 63人。

三、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注销股票期权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影响

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公司注销股票期权的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由于公司部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离职或其他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或部分股
票期权进行注销，符合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符合《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注销原因及数量合法、有效，且流程合规。 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 2017年及 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
的继续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注销上述股
票期权。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华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注销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注销相关事宜符

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宜
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5、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57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0-193
债券代码：112612 债券简称：17正邦 01
转债代码：128114 转债简称：正邦转债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7 月

24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2、本次会议于 2020年 8月 1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的规定和公司《公司章程》的要求。
4、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建军先生主持，总经理林峰先生、财务总监王永红先生和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王飞女士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

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公司注销股票期权的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由于公司部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离职或其他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
进行注销，符合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合法、有效。

《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公告》详见刊登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 2020—195号公告。

2、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由于公司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因个人原因或其他原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
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符合公司《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及有关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法、有效。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年、2018 年及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详见刊登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 2020—196

号公告。
3、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监事会认为：
根据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7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389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等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其在对应的限
售期内的公司业绩及个人绩效等考核结果满足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 其作为本次
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办理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关于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公告》详见刊登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 2020—197号公告。

4、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之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监事会认为：
根据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7 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119 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等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其在对应的限
售期内的公司业绩及个人绩效等考核结果满足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 其作为本次
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办理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关于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公告》详见刊登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 2020—198号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六届第九次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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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海南瑞泽旅游控股有限公司对外投

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0年 8月 10日，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瑞泽”或“公司”）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海南瑞泽旅游控股有限公司拟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的议案》、《关于三亚瑞泽邮轮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拟与三亚中秦船舶服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公司的议案》。 现将本次对外投资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1、瑞泽旅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为充分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布局邮轮旅游产业，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公

司全资子公司海南瑞泽旅游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泽旅游”）拟投资设立三亚瑞泽邮轮产业开发
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 以下简称“瑞泽邮轮”）。 瑞泽邮轮拟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万元，瑞泽旅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5,000万元。

2、瑞泽邮轮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布局邮轮旅游产业，瑞泽邮轮拟与三亚中秦船舶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秦船舶”）共同出

资设立三沙宏洋邮轮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洋邮轮”），宏洋邮轮拟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其中中秦船舶拟出资人民币 3,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瑞泽邮轮拟出资人民币 1,500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30%。 双方拟整合区域及产业优势，在海南省共同投资邮轮旅游综合项目。

（二）对外投资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均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对外投资事项所涉及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上述对外投资均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行为。
二、 本次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瑞泽旅游拟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1、公司名称：三亚瑞泽邮轮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 360-1号阳光金融广场 20层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拟定经营范围：旅游业务；国际船舶管理业务；无船承运业务；船舶港口服务；国际船舶代理、船

舶租赁等。
6、股权结构：瑞泽旅游以自有资金出资 5,000万元人民币，占瑞泽邮轮股份的 100%。
上述拟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名称、注册地址、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工商登记事项以工商登记机关

核准为准。
（二）瑞泽邮轮与中秦船舶拟投资设立的公司
1、公司名称：三沙宏洋邮轮发展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鹿回头广场公共游艇码头 11、12号板房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拟定经营范围：旅游业务；国际船舶管理业务；无船承运业务；船舶港口服务；国际船舶代理、船

舶租赁等。
6、 股权结构： 中秦船舶拟出资人民币 3,5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70%； 瑞泽邮轮拟出资人民币

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
上述拟合作成立的公司的名称、注册地址、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工商登记事项以工商登记机关

核准为准。
三、投资主体及合作协议的签订情况
（一）投资瑞泽邮轮的主体情况
1、公司名称：海南瑞泽旅游控股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年 06月 29日
3、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大道 488号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4、法定代表人：张海林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注册资本：18,0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管理，旅游项目宣传策划，旅游商品开发销售，旅游景区配套设

施建设，景区游览服务，旅游项目投资，文化传播。
8、股权结构：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100%股权，其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瑞泽旅游设立全资子公司，因此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二）投资宏洋邮轮的主体情况
1、投资主体：三亚中秦船舶服务有限公司（拟投资 70%）
（1）成立时间：2014年 10月 14日
（2）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鹿回头广场公共游艇码头 11、12号板房
（3）法定代表人：李文科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船舶技术信息交流，船舶配件供应，海上游乐项目经营{旅客运输：三亚鹿回头广场

公共游艇码头至三亚湾沿海近岸海域旅游客船运输， 三亚鹿回头广场公共游艇码头至三亚港务局码
头航线}（该项目凭许可证经营），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海上货物运输代理，建筑材料销售。

（7）股权结构：李文科持股 100%。
（8）中秦船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瑞泽旅游与中秦船舶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年又一期，

公司、瑞泽旅游与中秦船舶未发生类似业务。
2、投资主体：三亚瑞泽邮轮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拟投资 30%）
三亚瑞泽邮轮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具体内容见“二、本次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瑞泽邮轮与中秦船舶目前暂未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目的
本次瑞泽旅游设立子公司瑞泽邮轮及瑞泽邮轮对外投资旨在充分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

势、区位优势，深入挖掘有利商机，积极布局邮轮旅游产业，进一步拓宽公司业务范围，促进公司多元

化发展，完善公司产业布局，以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和提升公司的持续竞争力。
2、存在的风险
上述投资是公司依据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情况， 为未来能够充分利用岛内得天独厚的优势以

及政策红利而作出的战略性布局，但尚可能面临政策、市场等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如下风险：
（1）成立瑞泽邮轮可能面临的风险
瑞泽邮轮拟从事的业务非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 且相关行业受市场政策影响较大， 该业务对资

质、资金、人员、技术、管理等综合条件要求较高，因此瑞泽邮轮未来的资金能力、管理能力、营运能力
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即瑞泽邮轮最终能否注册设立、能否获得相关资质以及未来能否顺利开展
相关业务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与中秦船舶合作成立宏洋邮轮可能面临的风险
因瑞泽邮轮拟与中秦船舶共同出资设立的宏洋邮轮同样拟从事邮轮旅游等相关产业， 因此同样

面临上述资质、资金、人员、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性。 此外，本次投资涉及到双方合作，因此未来
双方在包括出资时间、出资比例、合作形式、合作理念等具体合作细节方面能否达成一致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即宏洋邮轮最终能否注册设立、能否获得相关资质以及未来能否顺利开展相关业务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拟投资资金来源为全资子公司的自有资金，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

响，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其他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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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20年 8月 10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及其他相关出席人员，并于 2020年 8 月 10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海林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人，所有
董事均出席会议并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公司全体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海南瑞泽旅游控股有限公司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经审议，为充分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布局邮轮旅游产业，提升公司市场竞

争力，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瑞泽旅游控股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三亚瑞泽邮轮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瑞泽邮轮”）。瑞泽邮轮拟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万元，海南瑞泽旅游控股有限公司拟以自
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5,000万元。瑞泽邮轮拟定经营范围包括旅游业务；国际船舶管理业务；无船承运业
务；船舶港口服务；国际船舶代理、船舶租赁等。

上述拟投资设立的子公司的名称、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等工商登记事项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
准。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三亚瑞泽邮轮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拟与三亚中秦船舶服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设立公司的议案》
经审议，为充分利用政策、区域及产业优势，积极布局邮轮旅游产业，同意瑞泽邮轮与三亚中秦船

舶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秦船舶”）共同投资邮轮旅游综合项目，同意双方出资成立三沙宏洋邮
轮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洋邮轮”），宏洋邮轮拟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其中中秦船舶
拟出资人民币 3,5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70%； 瑞泽邮轮拟出资人民币 1,5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30%。 宏洋邮轮拟定经营范围包括旅游业务；国际船舶管理业务；无船承运业务；船舶港口服务；国际
船舶代理、船舶租赁等。

上述拟共同出资设立的公司的名称、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工商登记事项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
准。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议案（一）、议案（二）的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海南瑞泽旅游控股有限公司对外投
资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